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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筹划向控股股东（交易

对方包括山西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现金收购新泰钢铁及

其子公司的相关股权、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标的资产”）。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协商，并需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存在一定的决策

和审批风险。 

3、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包括安泰控股及新泰钢铁。 

安泰控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兼控股股东李安民先生直接控制的企业，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注册地址为山西省太原市平阳路 126 号，法定代表人为李安民，注册

资本为 1 亿元人民币，其中李安民先生持有 90%的股权，李猛先生持有 10%的股权。 

新泰钢铁系安泰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注册地址为山西省

晋中市介休市义安镇义安村义安镇政府西 200 米，主要经营钢系列产品及合金钢

棒材、钢筋、线材等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目前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李猛。 

公司与安泰控股、新泰钢铁构成关联方。 

三、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拟收购的标的资产包括新泰钢铁及其子公司山西安泰集团冶炼有限公司、

山西新泰富安新材有限公司、上海晋泰实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股权、资产及负债。

若本次交易方案能够顺利实施，届时关联交易和关联担保问题将得以彻底解决，

同时，公司对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应收款将全部收回。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式及标的资产的具体构成尚需交易双方进一步协商与论证。 

四、拟聘请中介机构情况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尽快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

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五、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需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最终能否实

施及实施的具体进度均具有不确定性。根据“审慎停牌、分阶段披露”的原则，

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